
議會文件 52/2010 號  

(5 月 13 日會議討論 )  

 

南區區議會  

 

關注更改鴨脷洲海旁道東面船廠用地的土地用途  

(修定於 5 月 13 日 )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  

 

 

背景  

 

2. 張少強及徐遠華議員以書面提出，要求在 2010 年 5 月 13 日舉行

的南區區議會第十六次會議上，就更改鴨脷洲海旁道東面船廠用地的

土地用途的申請進行討論，詳情載於附件一及二。  

 

3. 按照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 2008–2011）第 13 條，南區區議會主

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南區區議會第十六次會議的議程。規劃署及地

政署就上述提問作出的回應載於附件三及四。  

 

 
徵詢意見  
 
4. 請各議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見及進行討論。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5 月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回應張少強議員就更改鴨脷洲海旁道東面船廠用地  

的土地用途提出的查詢  
 
 
問題 (一 )的回應  
此項改劃用途申請是根據城市規劃條例 (下稱「城規條例」 )第 12A條

提交。根據城規條例，任何人士可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改劃用途申

請。  
 
問題 (二 )的回應  
城市規劃委員會收到該改劃用途申請後，已在五月七日公布該申請，

形式包括在報紙登啟示；在申請地點及附近張貼告示和大型通知，

並發信給申請範圍內的所有船廠及其他經營者、區議員、南區南分區

委員會，以及附近居民，通知公眾及有關人士該宗改劃用途申請。任

何人士可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對該申請的意見。 
 
問題 (三 )的回應  
此宗改劃用途申請的申請者，跟位於鴨洲海旁路興建中的住宅發展

的規劃申請者，屬同一公司。  
 
 
規劃署  
2010 年 5 月  



附件四  
 

回應徐遠華議員就更改鴨脷洲海旁道東面船廠用地  
的土地用途提出的查詢  

 
 
1. 此次規劃申請的申請人，與鴨脷洲海旁道西面新建樓盤的發展商

有何關係？該申請人曾否提出其他在南區的規劃申請？  
 

此宗改劃用途申請，是由鴨洲海旁路西面住宅發展的規劃許可

申請人所提出。除這兩處地點外，我們現時未收到同一申請人在

南區其他地方的改劃申請。  
 
2. 現時在該土地營運的船廠共有多少間？有多少已經停止運作？  
 

在鴨脷洲海旁道，港島西及南地政處（本處）一共批出 34 個短

期租約。其中四個短期租約是用作木廠用途，一個短期租約為商

會辦公室用途，餘下的 29 個短期租約則用作船廠用途。直至今

天，本處未收到有關租戶提出終止租約的通知。  
 
3. 若是次規劃申請獲批，休憩用地由哪個部門負責興建？會否交由

鄰近的豪宅「南灣」負責管理？如是，政府如何避免該休憩用地

可能被「私有化」的問題？  
 

關於興建及管理申請內擬議休憩用地的安排，申請文件內並沒有

提及。規劃署現正就這宗申請諮詢有關部門，並詳細研究申請內

容，如有需要，會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料。  
 
4. 政府曾計劃將鴨脷洲海旁道東面的船廠及對岸，即深灣和布廠灣

臨時工廠區興建為休憩用地，此項長遠規劃的進度為何？  
 

規劃署現時沒有計劃改劃位於鴨洲海旁道東面和布廠灣的工

業用地。  
 
5. 承上題，若是次規劃申請獲批，政府如何評估對深灣及布廠灣一

帶臨時工業用地的規劃影響？  
 

這宗改劃用途申請仍在處理中，申請是否獲批，有待城市規劃委

員會審議。  
 
 
規劃署及地政總署  
2010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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